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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2007 年 10 月 31 日杭州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2007 年 12 月 27

日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批准

2015 年 12 月 25 日杭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修订 2016 年 3 月

31 日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

根据 2017 年 6 月 28 日杭州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2017 年 7 月

28 日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批准的《杭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修改（杭州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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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农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道路

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以下简称省实施

逍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

条例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车辆驾驶人、

行人、乘车人以及与道路交通活动有关的单位和

个人，应当遴守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

实施条例和省实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及本

条例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呏将逍路交通安全

事故隐患治理、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道路交通

安全宜传教育及道路智能交通建设、道路交通安

全设施建设纳入逍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划，所需经

费财政应斗1按照规定予以保防。

第四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

交通忤理部门以及相并于县一级的公安机关交通

忤理部门负贞本辖区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工作。

建设、城乡规划、交通运输、环境保护、城市管

理、教育农业（农业机械）、市场监管、质埽技术

监忏、安全监忤等部门，应当依据各门职责，做好

相应的道路交通工作。

本市道路交通书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负

贞依法筹集、使用、忤理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

基金

第五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在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和同级志愿服务忤理机构的统一组织下，

进行道路交通安全忐愿服务，协助交通警察维护

逍路交通秩序，官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第六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通过报

刊、冗联网、广播电视等媒体发布道路交通安全管

理公告、道路交通安全违法信息，提供逍路交通安

全咨询和其他依法应、1i公开的信息。

第七条 报刊、互联网、广播电视等媒体应当

加强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宣传，播发道路交通

安全忤理信息，进行道路交通安全公益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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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辛车辆和驾驶人

第八条 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城市发展规

模、大气环境质批状况和道路交通状况，对一定区

域的机动车实行总址调控。 实行总址调控前，应

当以听证会等适当方式广泛征求公众意见。

除国家机关用于执行公务的以外，在本市上

城区、下城区、江下区、拱墅区、西湖区、滨江区行

政区域内，摩托车不予登记。

第九条 机动车应当符合国家和省机动车污

染物排放限值标准；经检测不符合机动车污染物

排放限值标准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予核

发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标志。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根据逍路交通状

况和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需要，对机动车采取限

制区域、限制时间行驶的交通管理措施。 具体办

法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会同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制定，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十条 公路客运车辆、危险化学品运输车

辆和专门为工程建设服务的车辆应当安装、使用

符合国家标准的行驶记录仪、车载卫星定位终端

和符合规定的转向可视系统。机动车驾驶人、所

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保持设备的正常运行。

前款所称专门为工程建设服务的车辆，包括

为工程建设服务的中、重型自卸货乍， 中 、重型罐

式货车中的散装水泥运输车， 中 、重型特殊结构货

车中的混凝土搅拌运输车，以及重型专项作业车

中的混凝土泵车等。

第十一条 办理机动车转移登记或者注销登

记后，原机动车所有入申请办理机动车登记的，可

以中诸使用原机动车号牌号码。

申请使用原机动车号牌号码应当符合下列

条件：

（一）在办理转移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后六个

月内提出申请 ；

（ 二）机动乍所有人拥有原机动车三年以上 ；

（ 三）涉及原机动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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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和交通事故巳处理完毕 ；

（四）符合本市机动车登记的其他条件。

第十二条 单位和个人使用非本市登记的机

动车从事道路营运的，应当自使用之 日 起五日内

向所在地县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备案。

道路运输企业应当定期将聘用的机动车驾驶

人向所在地县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备案 ，并

督促驾驶人及时处理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交

通事故和参加机动车驾驶证审验。

第十三条 在本市生产、销售的电动自行车

应当符合国家、地方安全技术标准 ，并依法取得生

产许可证。 本市禁止生产、销售燃油助力车。

未经国家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许可生产的具

有动力装置的三轮车辆、四轮车辆 ，不得以机动车

或者 作机动车名义销售 。

第十四条 本市对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实行按

照残疾等级分级购车制度。二级以上下肢残疾人

可以购买、使用带陪护座位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

第十五条 人力三轮车、电动自行车、残疾人

机动轮椅车上道路行驶前，应当经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登记。 未列入省级有关部门合格产品公

告的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和未经国家

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许可生产的具有动力装置的

三轮车辆、四轮车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

不予登记。

每名下肢残疾人只能登记一辆残疾人机动轮

椅车。 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登记应当符合下列

条件 ：

（ 一）下肢残障且上肢功能正常，并待有《中

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

（ 二）年满十六周岁且具有本市常住户籍；

（ 三）无妨碍安全驾驶的其他疾病或者身体

缺陷 。

在本市市区范围内 巾请登记的残疾人机动轮

椅车的发动机排批不得大于五 卜毫升。

第十六条 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

动轮椅车等机动车、非机动车的销售场所 ，销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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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11在显衵,1.·n张贴打关机动车、非机动车不 f

登记或者禁止通行的仵示心

第十七条 本巾实行残疚人机动轮椅年第三

者责任保险制度（ 鼓励其他非机动车所仆人或者

忤咒人投保第气者贞代保险、人身伤内保险和财

产损失保险。

巾区范围内残疾人机动轮椅乍第飞者责什保

险，山各[x残疾人联合会统-·购买

残疚人机动轮椅年第气者贞任保险制度实行

后，驾驶残疚人机动轮椅车上追路行驶，应当随乍

携带第壬扦贞任保险标忐。

第十八条 K追路行驶的人力--,:.轮车、电动

n 行牛、残疚人机动轮椅．，1：：应当按照规定怂扑丸

钠勺牌，饼驶人应肾携带行驶证并保持车辆号牌

瑞正、沾晰、完整J 车辆 3牌或者行驶证遗久、损

坏的，车辆所仆人应、11携带本人身份证明和4辆，

及时向公安机关交通节理部门巾诮补发。

任何'J!位和个人不得打下列行为：

（一）招自改变作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迩

或者特征；

（二）改动、拆除电动自行乍限速装罚 ；

（：身）伪迅、变选或者使川伪造、变迅的非机

动车号牌、行驶iil: 、车架编砃；

（四）使川其他乍辆的号牌、行驶证

第十九条 公安机关交通忤则部门依认不）~

登记的车辆或者机具不得 K逍路行驶，法律、法规

规定不盂登记的除外。

第二十条 禁止仆车辆上安装或者使川 11J变

式号牌、 1',闭·齐喇叭、大功率齐响、光屯设备、遮诩

（阳）篷以及其他妨碍交逋安全的装饮，法律、法

规另打规定的除外。

笱：农逍硌通行条件

第二十一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芍

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并加强对慢行交通系统的研

究，保防公众出行安个、畅通、方便。

第二十二条 公共汽车、m防乍、救护车以及

口规文本］

市公安机关交通忤理部门规定的其他车辆，可以

使川公共交通专川乍逍；其他机动车可以在市公

安机关交通忤理部门公告的作交通高峰时段或者

在交通瞥察的指扦下使用公共交通专用乍道C

公安机关交通节于用部门决定改变公共交通片

川车追川述的J说芍征求交通运输主忤部门意见n

第二十三条 追路或者追路设施设罚不合

则易寻致交通拥堵或者小故的，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应、lj及时捉出建议，山有关上管部门会同

城乡规划、建设、绿化等部门及迫路养护忤理杆l位

制定改进方案并组织实施。

第二十四条 追路两侧及隔 1浏带上设性的忤

线、照明设施或者种梢的柏物出现损坏、照明不

足、遮挡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等影响追路交通安

全悄形的，交通运输、建设、城市忤理、电力 、绿化、

通讯等部门及追路养护节理单位应当及时进行修

复或者排除。

横跨追路设罚竹线、公益性宣传牌（栏）、横

幅等设施｀不得遮挡路灯、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忐、

交通技术监控设备．不得妨碍安全视距或者影响

通行。

第二十五条 逍路作业羊位及作业人员在道

路K进行维修、养护、清扫、绿化等作业时，应当按

照追路作业标准治实交通安全防护措施。 作业人

如说当穿祚附 1·1 的安全防护服装，使用喷涂或者

粘贴打反光材料的个辆。

追路作业单位在城市快速追路、胜追进行维

修养护、沾扣、绿化？州乍业的．应当按照公安机关

交通忤理部门同意的作1U, 方案实施。
依附于追路设罚的市政设施发生故陷需要紧

急抢修的，施l虾位可以先行抢修，并应当同时报

告公安机关交通忤理部门和有关甘罚部门．按照

规定办狸相关许可手续

第二十六条 齿速公路经背 ,y1_位应当维护心

速公路上的设施完好，保持设施正常运行，及时发

布交通安全预苦估息、．消则发生故陷或者交通 !JJ

故的车辆和其他影响迫路交通安全的陀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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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机关交通筒理部门对高速公路实行交通

管制时，高速公路经营单位应当予以配合。

第二十七条 市和区 、县（市）人民政府根据

旅游区、步行街区道路交通安全和观光游览等实

际需要，可以在旅游区、步行街区内设笠观光游览

线路，供观光游览车辆行驶。

第二十八条 鼓励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居

住区采取错时停车等方式向社会开放其所屈的停

车场（库） 。 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鼓励单位和个人投资建设公共停车场（库），

实行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

停车场（库）的规划和建设应当符合道路通

行条件和满足车辆停放需求，提高停车场（库）利

用效率。 停车管理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二十九条 城市管理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

全停车泊位信息系统，及时发布停车泊位实时信

息。 停车场经营管理单位应当向城市管理主管部

门提供停车泊位实时信息，为驾驶人提供停车

服务。

第三十条 在不影响行人、车辆通行的情况

下，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可以在

城市道路范围内施划停车泊位。

有下列悄形之一的，在城市道路范围内已施

划的停车泊位应当予以撤除：

（ 一）停车泊位已影响行人、车辆通行的；

（ 二）道路周边的停车场（库）能够满足停车

需求的。

第三十一条 盲道、人行道应丐保持完好、安

全、畅通。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损毁盲道及

其配套设施，不得损毁或者捎自占用人行道、非机

动车道，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四辛道路通行规定

第三十二条 本市范围内禁止燃油助力车

通行。

本市上城区、下城区、江下区、拱墅区、西湖区

和滨江区道路禁止正三轮摩托车、营运人力 三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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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和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车辆通行。

本市其他区、县（市）需要对第二款规定的车

辆作出禁止通行规定的，由区、县（市）人民政府

决定。

第三十三条 车辆、行人通过有交通信号灯

控制的交叉路口，遇放行信号时，应当让先被放行

的车辆或者行人优先通行。 车辆遇交通信号灯黄

灯亮时，未过停止线的不准通行，已越过停止线的

可以继续通行。

在有方向指示信号灯并设笠待行区的交叉路

口，直行或者左转弯的车辆应当根据提示信号依

次进入待行区停车等候。

第三十四条 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驾驶人

应当嗟守下列规定：

（ 一）不得出借或者借用他人机动车驾驶证；

（二）不得违反规定进入非机动车道、人行道

行驶；

（ 三）载货的机动车在行驶过程中应当防止

货物脱落、泄漏、遗撒；

（四）作牵引车不得牵引货运用途的拖斗；

（五）全挂拖斗车、载运危险物品的机动车不

得牵引故障机动乍；

（六）轮式专用机械车上道路应当按照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时间和路线行驶；

（七 ） 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

通行。

第三十五条 机动车在夜间行驶或者进入隧

逍行驶，应当开启前照灯、示廓灯和后位灯；在夜

间照明良好路段行驶时，不得开启远光灯。

机动车临时停乍时，应当紧靠逍路右侧并开

启危险报警闪光灯或者右转向灯。

第三十六条 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和乘坐

人员应 )竹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

12 周岁以下或者身高低于 1. 4 米的儿童不

得乘坐前排座椅。

4 周岁以下或者身高低于 1 米的儿窟乘坐小

型轿车时应丐配备并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但



杭州人大公报（总第 57 号） ［ 淕规文丕勹

足客运出租汽乍除外 （四）不得将残疾人机动轮椅乍交由 II:下肢

第三十七条 除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外，在 残疾人饼驶；

本市绕城公路合闱追路范闱内机动车不得昭 （九）不得超过国家规定的行驶时速C

喇叭

第三十八条 客运出租汽车在不妨碍公共汽

车进出站和停靠的悄况下，可以在公共汽车车站

站牌前沿临时停车 1: f客，但不得停车候客。

校午、接送员工的单位客车应井在公安机关

交通忤埋部门指定的地点临时停车上下客 ）

第三十九条 城市公共客运车辆在进出站从i

时，应当在站点 4则计I.排靠边停车 暂时不能进

入站点的，应寸1在最右侧车追单排依次等候进站

第四十条 城市公共客运车辆以外从巾城乡

间客运的车辆进出中心城区，应、忏按照追路运输

忤理机构指定的路线行驶，并在指定的地点停个

L下客 道路运输忤理机构确定行驶路线和停乍

地点时，应吁征求公安机关交通忤理部门的意见。

第四十一条 机动车在城市快速道路上发牛

故障的，驾驶人应当将机动乍移至寻流线或者就

近驶离城市快速道路；无法正常行驶的，除按照规

定使用哼示灯光和设罚密告标忐外，还应、11迅速

报警，讷求救援乍、消防车对故P汽车辆进行拖曳、

个引，牛上人从不得在行驶乍道内活动或者逗留 、

第四十二条 旅游区、步行街区观光游览乍

辆应节在设笠的观光游览线路内并且确保安全的

前提下行驶，同时注意避让其他乍辆和行人

鼓励游客换乘城市公共客运乍辆、观光游览

车辆进入旅游区、步行街区，相关部门应升为车辆

换乘提供便利

第四十三条 非机动车驾驶人应甘辽守下列

规定：

（ 一）在夜间或者遇有劣、雨、r趴冰苞、沙尘

等低能见度怕况下，驾驶电动自行乍、残队人机动

轮椅乍应当开店照明灯光；

(:)进入环形路 II 时，应吁按照交通信号指

示方向行驶，并让已在路门内的午辆先行；

（ 二）不得驾驶作机动车从事背运；

笱五农交通JJ故预防和处理

第四十四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芍

按照预防和减少交通小故，保证逍路交通安全、畅

通的原则，组织制定应对 ri 然灾山、恶劣气象条

件、环境污染以及其他影响逍路交通安全的突发

, J~ 件应急预案

公安、交通运输、环境保护卫生城市忤理等

部门应吁根据突发巾件应急预案制定本部门的具

体实施方案 遇有突发 ·J-i:件应急预案所规定的怕

形发生时，各钉关部门应呏立即启动应急桢案，密

切配合，及时沟通、反馈信息。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吁在危险化学品

主要运输追路沿线规划建设币点危险化学品超

载、安令隐患、，H故车辆卸载从地

第四十五条 追路运输 I丫L位应甘山其法定代

表人负贞交通安全工仵，并建立和实施本 I1!.位追

路交通安全忤理贞任制，配备交通安全管咒人员｀

保陌交通安全投入迅t守下列规定：

(.)教育本单位人员辽守道路交通安全法

律、法规，建立本单位经营使川的机动车的 II 常使

川、保养、维修、检在制度；

（ 二）聘川驾驶人员驾驶机动车的，应当奄验

其驾驶资质和追路交迪安全培训悄况；

（气）接受公安机关交迪秤理部门的交通安

全监忏检仵

第四十六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芍定

期公布追路客运、城市客运、校车、危险化学品运

输和工桯运输笘道路运输单位的交通违法和交通

巾故估况c 追路运输1'(!.位应、'1采取打效措施落实

整改

公安机关交通忤理部门应当定期向辖区内交

通运输曰齐部门、道路运输I汛位通报机动乍驾驶

人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记分和交通巾故等情况

- IO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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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条 从事道路客运、城市客运、校

车、危险化学品运输、工程运输等活动的道路运输

单位应当落实车辆全程动态监管措施，实时监督、

提醒车辆超速、超员、疲劳驾驶等行为。

第四十八条 本市建立道路交通事故快速处

理机制，推动交通开故快速处理保险理赔服务中

心及其远程点的建设。

第四十九条 本市实施道路交通事故会勘制

度。 对下列交通事故发生点、段，市和区、县（市）

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公安、安全监管、城市管理、交

通运输、建设、城乡规划等主管部门，调查事故发

生点、段道路基础设施、交通安全设施存在的交通

安全隐患，并落实相关单位及时排除道路不良技

术状态：

（ 一 ） 一次死亡三人以上交通事故的发生

点、段；

（ 二）一年内发生两次死亡事故的点、段；

（三）一年内发生一次死亡事故，且发生二次

人员重伤事故的点、段；

（四）一年内发生五次以上人员重伤事故的

点、段。

经会勘、整治，一年内再次发生交通死亡事故

的点段，山市人民政府组织会勘并落实整治。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加强交通安全隐

患路段、交通事故多发点段的排查，及时向本级人

民政府报告，并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

第五十条 机动车与机动车、机动车与非机

动车发生仅涉及财产损失事故的，在确保安全的

前提下，当事人应当采取现场拍照等方式固定证

据后立即撤离现场，共同前往交通事故快速处理

保险理赔服务中心或者其远程服务点进行处理，

但是有下列情形的除外：

（一）驾驶人未持有有效机动车驾驶证的；

（ 二）驾驶入有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

品或者麻醉药品嫌疑的；

（ 三）机动车未悬挂号牌的；

（四）当事人不能自行移动车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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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方吁事人离开现场的；

（六）有证据证明华故是由一方故意造成的。

第六农执法监督和保防

第五十一条 公安机关交通筒理部门应当建

立道路交通安全执法责任考核制度，加强对交通

普察执法行为的监督。

第五十二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聘用

的道路交通安全协管员在交通警察的指挥下，维

护道路交通秩序，协助实施交通违法行为的调查

取证。 在《浙江省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

条例》规定的权限内，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聘

用的城市管理协管员在城市管理执法人员的指挥

下，协助实施交通违法行为的调查取证。 道路交

通安全协管员、城市管理协管员不得实施行政处

罚或者行政强制措施。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城市管理主管部门

应当加强对道路交通安全协管员、城市管理协管

员的管理，对道路交通安全协管员、城市管理协管

员进行法制和交通安全管理业务培训、考核。 道

路交通安全协忤员、城市管理协管员经考核不合

格的，不得上岗执行职务 。

第五十三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定

期将机动车驾驶人和道路运输单位的道路交通安

全违法行为及发生逍路交通市故信息提供给政府

征信机构，供有关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查询。

第五十四条 下列依法需要公告的事项，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在互联网公众信息平台

发布：

（一）需要采取限制交通的措施或者作出与

公众道路交通活动直接有关的决定的；

（ 二）增设或者闻换限速、单行、禁止转弯等

禁令性交通标忐、标线的；

（三）车辆被依法扣留，当事人逾期未接受处

理的；

（四）机动乍所有人逾期未办理注销登记，该

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作废的；



杭州人大公报（总第 57 号）

（五）机动车驾驶证停止使用的；

（六）机动车驾驶证作废的 ；

（七）其他依法需要公告的事项。

第七汽 法律责任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 、

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十六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

通警察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应当及时纠正，

并依法予以处罚，但是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情

节轻微，未影响道路通行的，指出违法行为，给予

口头警告后放行。

依法实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的，按照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规定执行。

第五十七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根

据行驶记录仪或者车载卫星定位终端记录的资

料，对违法的机动车驾驶人依法予以处罚；无法确

定驾驶人的，可以对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依

法给予行政处罚 。

第五十八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利

用互联网等方式向机动车驾驶人提供违法信息。

机动车驾驶人对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道

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无异议的，可以直接到指定

银行自助处理设备、互联网电子政务平台 、智能终

端等进行处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再另行

制作和送达纸质行政处罚决定书。

机动车驾驶人对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道

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有异议的，可以向违法行为

发生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出陈述 、 申辩。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 ， 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警告或者五

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 ：

（ 一）在夜间或者遇有雾、雨、雪、冰雹、沙尘

等低能见度情况下，驾驶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

轮椅车不开启照明灯光的；

（ 二）故意遮挡 、污损非机动车号牌的；

（ 三）改动或者拆除电动自行车限速装笠的；

I 法规文本 I

（四）驾驶电动自行车 、人力三轮车、残疾人

机动轮椅车未携带行驶证的；

（五）将残疾人机动轮椅车交由非下肢残疾

人驾驶的 ；

（六）驾驶残疾人机动轮椅车未携带保险标

志的 ；

（七）伪造 、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非机动

车车架编码的。

有前款第（二）项 、第（ 三）项情形的，由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该车辆至恢复原状。 有前

款第（四）、（六） 、 （七）项情形的，由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扣留车辆至当事人提供相应合法

证明 。

第六十条 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五十元罚款 ：

（ 一）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开关车门

影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的 ；

（ 二）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在夜间照

明良好路段行驶时使用远光灯的 ；

（ 三）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城市公共

客运车辆不按照规定进出站点的 ；

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一百元罚款 ：

（ 一）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未让先被

放行的车辆或者行人优先通过的；

（二）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出借或者

借用他人机动车驾驶证的 ；

（三）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驾驶非牵

引车牵引货运用途的拖斗的；

（四）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驾驶全挂

拖斗车、载运危险物品的机动车牵引故啼机动

车的；

（五）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驾驶轮式

专用机械乍上道路不按照指定的时间和路线行

驶的；

（六）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在城市快

速道路上发生故啼时 ， 不按照规定将机动车移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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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流线或者就近驶离城市快速迅路的；

（七）违反本条例第四卜二条规定，观光游览

乍辆不按照指定的观光游览线路行驶或者避让其

他乍辆和行人的；

（八）违反本条例第五卜条规定，发生符合应

当门行撤离现场的交通书故条件而未自行撤离现

场的

有第一款、第二款悄形之一造成交通事故的，

处二百元罚款 打第二款第（ 二）项悄形的，山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机动乍驾驶证至作出处

罚决定 有第峙次第（ 三）项情形的，山公安机关

交通忤理部门扣留车辆至恢复原状

第六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卜条规定，未安

装、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行驶记录仪、乍载卫星定

位终端或者符合规定的转向可视系统的，巾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对乍辆所有

人或者驾驶人处二百元罚款C

第六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卜二条规定的，

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贞令其限期改正；逾期

不改正的．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卜三条规定的，

由质址技术监督部门或者市场监管主忤部门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址法》、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给

予处罚 。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卜六条规定，未在

显著位四张贴有关机动车、非机动车不予登记或者

禁止通行的告示的，巾市场监忤主管部门贞令改

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卜儿条规定，驾

驶依法不 F登记的车辆或者机具J:逍路行驶的，

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二 卜元以上二百元以

下罚款，扣留车辆或者机具至吁事人捉供相应合

法证明 。

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 卜条规定，在

车辆上安装或者使用妨碍交通安全装性的，由公

安机关交通秤理部门强制拆除其作法装罚，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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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缴，对机动乍驾驶人处二百元罚款，对非机动乍

驾驶人处五卜元罚款；屈于乍辆所有人或者管理

人责任的，处罚车辆所有人或者管理人。

第六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 十四条规定，

横跨道路设四管线、公益宣传牌（栏） 、横幅等设

施遮片路灯、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技术监

控设备，妨碍安全视距或者影响逍路通行的，由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设饮人排除妨碍；拒不

执行的，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并强制排

除妨碍，所需费用巾设笠人承担。

第六十八条 道路作业单位或者作业入员在

逍路上作业违反本条例第二 卜五条规定，影响道

路交通安全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贞令其

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

罚款。

第六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 十二条规定，

驾驶燃汕助丿j乍正三轮窄托车、仵运人力三轮车

以及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乍辆在

禁止其通行的道路上行驶的，山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对作机动车驾驶人处二 卜元以上五卜元以

下罚款，对机动车驾驶人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

下罚款。 伟机动车驾驶人拒绝接受罚款处罚的，

可以扣留其作机动车。

第七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卜五条规定，逍

路运输单位未建立、实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员任

制，或者实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贞任制违反规定

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贞令其限期改正；逾

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

款，对直接负贞的主管人员处一千元以上三于元

以下罚款

第七十一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执法

过程中发现机动车或者作机动车从事作法营运

的，应当及时移交给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依法处理。

第八浮附 则

第七十二条本条例自 2016 年 6 月 1 日起

施行。




